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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州 学 院 文 件

湖院发〔2024〕30 号

湖州学院关于印发
《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湖州学院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州学院

202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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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学院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维护正常的教

学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教育部《关于加

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学生伤害事故处

理办法》及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高等学校学生实践教学安全管

理办法》，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实习（实训）是指学校按照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组织学生在校内或校外开展的各项实习

（实训）活动，包括实验实训教学活动、课程实习、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社会实践、暑期专业实践等各类活动，不包括学生勤

工俭学等活动。

第三条 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坚持预防为主、教育先

行、责任到位、各方协同思路，注重源头管理，加强过程管理，

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确保实习（实训）安全有序、科学规范进行。

第四条 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的对象，既包括学校组

织的校内外集中实习（实训）活动，也包括经批准的个人自行联

系的校内外分散实习（实训）活动。

第二章 安全管理责任

第五条 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由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统一领导，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校长为直接领导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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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为具体负责部门。

第六条 教务处牵头负责实习（实训）安全管理日常工作，

与相关职能部门、二级学院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分工负责，各专业

及相关教师负责具体实施与管理。

第七条 建立教务处、二级学院、指导教师三级责任体系，

明确责任分工和工作规范，对责任不落实、规范不到位、管理不

严格、监督不到位等引发的各种安全责任事故，依法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第八条 教务处职责：

（一）负责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

建立相应的安全预警机制，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警，完善事

故预防措施；

（二）统筹推进全校学生实习（实训）活动的进行；

（三）组建学校实习（实训）安全巡查组，开展学生实习（实

训）期间的安全巡查工作；

（四）督查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的落实情况；

（五）负责处置学生实习（实训）期间突发事件，重大事故

要第一时间上报学校和省教育厅。

第九条 二级学院职责：

（一）组建二级学院学生实习（实训）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本学院学生实习（实训）安全工作。负责组建指导教师团队，

选派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

（二）制定本学院实习（实训）安全管理工作计划，根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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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安全情况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督促、检查实

习（实训）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情况；

（三）对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开展安全管理培训及对实习

（实训）学生开展安全教育；

（四）协助学校对学生实习（实训）安全事故的调查、取证

和处理工作，重大事故要第一时间报学校和相关部门；

（五）负责与校外实习（实训）单位就有关安全工作事项进

行协调与沟通，督促实习（实训）单位的负责人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师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第十条 指导教师职责：

（一）指导教师是实习（实训）安全工作直接责任人，是学

生在实习（实训）期间的直接联系人。成建制实习（实训）应建

立实习指导教师工作组，组长负责协调全组安全管理工作；

（二）制定所负责学生（小组）的实习（实训）计划。对集

中实习（实训）学生进行合理实习编组，原则上采取男、女生混

合编组，尽量避免女学生单独编组。负责实习（实训）学生的安

全教育和培训，增强学生的安全应变能力；

（三）协同实习（实训）单位对学生进行与该生实习（实训）

岗位特殊性要求相适应的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学生面对特殊实习

（实训）环境的安全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

（四）指导、监督、检查学生实习（实训）日常安全工作。

实习（实训）期间要督促学生做到日报告，每周要与学生联系一

次，每半个月召开一次全体学生安全会议，及时掌握学生实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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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开展情况；

（五）定期联系自行实习（实训）的学生和实习单位，督促

实习单位承担起对学生的监管责任，及时掌握学生实习（实训）

开展情况并报告二级学院；

（六）及时报告或协同实习（实训）单位及时报告违规违纪

现象和各类安全事故。一般违纪违规现象要与实习（实中）单位

协同及时处理，并及时向二级学院报告；遇到突发性事件或重大

事故时，要第一时间向二级学院、学校及相关部门报告，协助相

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理。

第三章 安全教育

第十一条 学校坚持“全员、全程、全面”工作要求，对参与

实习（实训）师生的安全教育培训，实习单位需实行安全教育准

入制度，未经教育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学生不得参加有安全

风险的实习（实训）活动，未经教育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教

师不得担任指导教师；

第十二条 安全教育培训分为覆盖全校的共性安全教育培

训和分专业或专业大类的个性化安全教育培训，由教务处、相关

职能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共同实施，安全教育培训可采用集中培

训、现场宣讲、在线课程等不同形式进行，切实提高师生安全意

识和安全技能；

第十三条 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

一般安全知识、安全事故的危害与预防、安全操作规程、各类事

故的应急预案以及常用的急救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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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校内实习（实训）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校内实验室、实训室、实习基地是高校开展实习

（实训）的重要场所，创建安全的实习（实训）环境是全体师生

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也是建设平安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五条 校内实习（实训）无论是集中还是个人分散进行，

均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活动。学生实习（实训）过程中，指导

教师须全程参与，不得擅自离岗。

第十六条 学生进入校内实习（实训）场所前须认真预习，

明确实习（实训）活动的目的、原理、步骤，了解可能存在的安

全风险，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准备。

第十七条 指导教师必须指导学生按计划开始实习（实训）

活动，向学生宣讲本场所的安全注意事项以及仪器设备的安全操

作规程；对存在安全风险的操作，指导教师必须进行现场演示，

并根据实习（实训）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

在学生进行操作前检查安全防护用具的穿戴是否规范。

第十八条 学生进入实习（实训）场所必须自觉服从管理，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在实习（实训）过程中，一旦发现仪器设备

有损坏、出现故障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保护现场，并

报告指导教师或场所管理人员。

第十九条 实习（实训）活动完毕，教师应指导学生及时清

理、打扫实习（实训）场所，将仪器设备、工具等妥善整理并放

归原位，关闭水、电、气后方可离开实习（实训）场所。

第二十条 校内实习（实训）过程中发生学生人身伤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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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事故等时，指导教师应及时实施救助，并按照本办法第

六章要求迅速及时报告和处理。

第五章 校外实习（实训）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学生校外实习（实训）活动一般由学校统一组

织。学生要求自行联系实习（实训）单位的，须经二级学院同意

并报至教务处审批。不得放任学生自行进行校外实习（实训）活

动，也不得由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安排、管理学生校外实习（实

训）活动。

第二十二条 二级学院要合理选择实习（实训）单位并报教

务处统一备案。在组织学生实习（实训）之前，在教务处统筹协

调下，二级学院代表学校与实习（实训）单位、参加实习（实训）

的学生签订符合规定的相关协议，明确包括安全管理在内的各方

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二十三条 参加实习（实训）的学生应当购买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和学生实习（实训）责任保险，购买保险的费用从学校相

关经费中列支或者通过实习（实训）协议的方式由实习（实训）

单位承担。

第二十四条 实习（实训）开展必须按原定计划进行。实习

（实训）的内容和形式必须以能保证学生的安全为前提，不得安

排学生从事具有安全隐患的实习（实训）活动或明显超过学生体

力的高强度劳动；不得违章指挥、强令学生冒险作业；不得安排

未取得职业资格的学生在需要相应职业资格的岗位上顶岗实习；

不得安排学生到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的场所实习（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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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指导教师必须全程掌握学生（小组）实习（实

训）情况，对学生实习（实训）安全实施管理与监督。与学校协

同开展实习（实训）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必须指定专门人员负责学

生实习（实训）活动的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学校明确要求实习（实训）单位要严格遵守国

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相关规定，不得强迫或者变

相强迫学生加班。确因需要必须安排加班的，必须与指导教师及

时对接沟通，加班时间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校外实习（实训）过程中发生学生人身伤害事

故或安全生产事故等时，指导教师和实习（实训）单位应及时实

施救助，并按照本办法第六章要求迅速及时报告和处理。

第六章 安全事故处理

第二十八条 发生实习（实训）学生与他人冲突事件时，现

场人员应出面制止和劝解，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实习（实训）

指导教师应按有关规定对事件快速作出处理，同时将情况报告给

学校和二级学院。

第二十九条 发生一般财产损害情况时，实习（实训）指导

教师应指导学生保护好现场，保留好相关证据，及时报告二级学

院及公安机关，请求调查处理。

第三十条 发生学生人身伤害、突发疾病等情况时，指导教

师应第一时间报告学校和二级学院，立即联系医疗机构进行紧急

救治。同时按照学生实习（实训）保险合同的要求及时向保险公

司业务人员报案，并保留好各种证据及医疗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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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实习（实训）场所发生重大事故、灾害事件时，

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应协同实习（实训）单位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立即向消防、医疗等部门报警，紧急疏散学生及现场人

员，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协同相关部门进行必要事故处理。

指导教师要第一时间上报学校和二级学院，学校应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二条 发生学生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时，指导教师应协

同实习（实训）单位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联系医疗机构

进行紧急救援。指导教师要第一时间报告学校和二级学院，学校

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指导

教师要按照学生实习（实训）保险合同的要求及时向保险公司业

务人员报案，并保留好各种证据及医疗单据，协助处理伤亡人员

的善后事宜。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安全管理工作内容，参照国家

有关管理部门和学校的相关文件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行政负责解

释，教务处（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具体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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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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